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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常州地处江苏省南部、长三角腹地，是我省经济发达的工业中心

城市之一，同时也是一座有着 3200 多年历史的文化旅游名城。上世纪

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工业的飞速发展，常州市地

下水持续超量开采，导致区域地下水位大幅下降，形成了大面积的水

位降落漏斗，引发了地面沉降、地裂缝、水质恶化等一系列环境地质

问题，给当地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2000 年 8 

月，江苏省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在苏锡常地区限期禁止开采地下水

的决定》，要求在 2005 年末全面禁采第Ⅱ承压及其以下孔隙水。近年

来，常州市禁采成效显著，2000 年全市第Ⅱ承压及其以下孔隙水地下

水开采量 6744 万 m3，目前已减至不足 30 万 m3。地下水量的大幅缩减，

亦给区域水文地质环境等带来利好局面，如区域水位持续稳定回升、

降落漏斗面积逐步缩小、水质显著提升。 

第Ⅱ承压及其以下孔隙水禁采后，全市供水目标开始转向浅层地

下水，为进一步加强浅层地下水管理，促进地下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常

州市于 2012 年出台了《常州市浅层地下水管理办法》，并编制了《常州

市区浅层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严格执行省厅的水位水量双控政

策，合理开发利用浅层地下水。为了进一步加强全市地下水资源管理

和保护，贯彻落实《地下水管理条例》及《省水利厅关于开展全省地

下水利用与保护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要求，按照《市县级地下水利

用与保护规划（2020-2030）参考提纲》，编制本市新一轮的地下水保

护利用规划势在必行。本规划由常州市水利局牵头，江苏省地质调查

研究院作为技术支撑单位，各县（市、区）水利（务）局及乡镇水利

站等单位进行多方配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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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基础 

1.1 地下水赋存现状 

1.1.1 水文地质概况 

根据区域基岩地层和松散地层的沉积分布规律，地下水的赋存介

质条件、水动力性质等基本特征，常州市地下水可划分为三大类型， 

即松散岩类孔隙水、岩溶水和裂隙水。 

1、松散岩类孔隙水 

依据地下水的埋藏条件、含水介质、理化特征和水动力条件，区

内松散岩类孔隙水又可细分为孔隙潜水、第Ⅰ、第Ⅱ、第Ⅲ承压水四

个含水层组。 

2、岩溶水 

 

裸露型岩溶水分布在西北部孟河镇—黄山一带，含水层由震旦系

上统灯影组中厚层白云岩、硅质白云岩和陡山陀组中厚层灰岩、泥质

灰岩组成，溶洞裂隙发育，涌水量300-400m3/d；同时在金坛区西部茅

山一带、溧阳别桥-湖边-函山一线以北小面积分布，含水层由三叠系

下统青龙组、二叠系下统栖霞组、石炭系中上统的船山组、黄龙组等

灰岩组成，灰岩岩溶裂隙比较发育，富水性较好，但分布不均，单井

涌水量在100m3/d-1000m3/d不等，局部大于1000m3/d。多为HCO3-Ca 型

淡水。区内还存在隐伏型岩溶水，主要分布在横林、郑陆桥—横山

桥、湖塘桥、卜弋桥、社诸以及长荡湖等 6 个块段。 

3、裂隙水 

常州市区裂隙水主要分布于新安、焦溪、南择、潘家等地， 岩性

为泥盆系上统五通组紫红色粉砂岩、含砾中粗砂岩以及粉砂质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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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砂岩等，风化裂隙发育，富水性受断裂构造控制，在北西向和北东

向断裂带交汇附近，构造裂隙发育，富水性较好。金坛区裂隙水在直

溪镇—唐王一线以西地区广泛分布，含水层由志留系砂页岩、泥盆系

石英砂岩、侏罗系火山碎屑岩以及白垩系含砾砂岩组成，富水性主要

受地层岩性的坚硬程度和断裂构造的发育程度控制。溧阳市裂隙水广

泛分布于茅山山脉及宜溧丘陵及波状平原第四系松散层以下的碎屑岩

地层中，岩性差异较大，富水性亦有较大的差别。 

1.1.2 地下水资源状况 

依据《全国第三次水资源调查评价——江苏省成果报告》，常州市

多年平均地下水资源量为 4.39 亿 m3,多年平均矿化度均小于 2g/L。 

1.2 地下水利用现状 

1.2.1 地下水开采现状 

2020年，常州市共有地下水取水井97眼，年实际取水量约57万m3，

年许可水量328万m3。从区域分布看，地下水开采主要集中在常州市辖

区和金坛区；从取水用途看，主要用于工业和城镇生活用水；从开采

层位看，潜水含水层开采井数最多，其次是裂隙水。截至2020年底，

全市开发利用地热水和矿泉水井数分别为8眼、3眼，年实际开采量分

别约2万m3、9 万m3。 

根据《江苏省地下水超采区划分方案（2013 年）》，全市共有1 个

大型孔隙水超采区，位于常州市区，总面积约1528km2。2000年禁采令

实施后，全市地下水超采区开采量急剧减少，至2005年除了个别禁采

保留井外，实现全面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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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地下水水位现状 

2020年，常州市潜水水位埋深1.02m-3.61m;I承压地下水位埋深

1.43m-18.35m；Ⅱ承压地下水位埋深2.27m-36.32m；Ⅲ承压地下水位

埋深15.2m-29.53m；裂隙水含水层水位埋深 3.25m-7.05m。 

1.3 管理及保护现状 

自2000年以来，常州市一直认真贯彻落实省人大《关于在苏锡常地

区限期禁止开采地下水的决定》、《江苏省水资源管理条例》等一系列

法律法规和省厅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相关政策性文件，

全面加强地下水管理和保护工作。 

（一）巩固地下水禁采限采成果 

自 2005 年常州市全面完成封井限采任务后，始终把巩固地下水禁

采限采成果作为全市上下一项重要任务，多措并举强化地下水长效管理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编制浅层地下水保护利用规划 

常州市第Ⅱ承压及其以下孔隙水禁采后，全市生产生活用水水源主

要来自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根据省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浅层地

下水管理的通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地下水管理和保护的指导意见》等

文件， 常州市于 2015 年编制完成了《常州市区浅层地下水资源保护利

用规划》。该规划从技术和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浅层地下水资源保护对策

与措施，对于市区浅层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

该项规划并入《常州市地下水保护利用规划（2022-2030年）》中，

今后不再另外实施。 

（2）严格落实双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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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3 年省厅提出地下水取水总量和水位双控制度以来，常州市

严格落实，以地下取水井日常监管为核心，全面推进地下水“四个一

”管理制度，坚决管住地下水取水。一是规范取水审批。除禁采保留

井外，全市严禁深层地下水取水，对所有要求申请浅层地下水取水许

可证的取水申请，一律进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年申请取水量大于 

5000m3 的必须编制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在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能

够满足用水需要却通过自备取水设施取用地下水的，以及地下水已严

重超采的地区取用地下水的建设项目取水申请，审批机关不予批准。

二是严格地下水用水总量控制，地下水取水总量控制实行规划期取水

总量指标控制与年度取用水计划指标管理相结合的制度。年度地下水

取用水计划指标不超过规划期地下水取水总量控制指标。市局将省厅

下达的地下水取水总量控制指标逐级分解至县级行政区、用水单位，

每年度开展地下水开采计划申报汇总和计划下达，并对目标任务完成

情况进行考核和通报。至2022年底，常州市地下水开采井数降至37眼

，地下水许可总量为234万m3。三是严格守住地下水位红线。按照省政

府颁布的地下水位红线控制方案，常州市严格守住地下水位红线，一

旦发现地下水位超红线的地区，立即查找原因加强执法力度，采取通报、

约谈等措施，及时督促地方加大治理，促进地下水位回升。禁采以来， 全

市地下水水位降落漏斗面积大幅缩减，地下水埋深持续回升。 

（二）加强地下水监测工作 

一是加强地下水计量监控。根据地方法规和省厅要求，地下取水

井应按要求安装计量设施。年取用地下水 5 万立方米以上的必须安装在

线监控装置，并接入全省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实行远程监控。所有

新增取用地下水项目，无论取水量大小，一律接入远程监控系统。

2020 年，全市97 眼地下水井均按要求安装计量设施，计量率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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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全省水资源监控系统的取水井数 18 眼，在线计量率 100%。二是

加强地下监测网络建设。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推进建设市、县地下

水监测站网，截至2020年底，全市共布设地下水监测井52眼，其中市辖

区30眼、武进区20眼、金坛区1眼、溧阳市1眼。目前常州市已基本形

成了地下水自动化监测信息网络化体系。 

（三）加强地下水资源优化配置 

一是加强地热水矿泉水管理。明确将地热水矿泉水纳入取水许可管

理，实行“两证一税”。在地热水审批时，建立了勘探前向省水利厅备

案的制度，及早介入加强监管，审批时从严从紧核定地热水和矿泉水取

水量，审批后严格计划用水管理。二是充分利用价格杠杆调控。在水资源

费征收标准制定时，突出地下水资源保护，实行差别化的水资源费征

收政策，充分体现资源的稀缺程度。 

（四）加强地下水超采区治理修复 

依据 2013 年《江苏省地下水超采区划分方案》，常州市区属于大型

孔隙水超采区。近年来，全市通过采用“禁”、“替”、“压”、“限”、“

补”、“调”、“节”、“保”等多种措施因地制宜地开展地下水超采区治理

修复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区域地下水水位大面积回升，地面沉降

、地裂缝、水质恶化等地质环境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1.4 存在问题 

（1）地下水许可总量需要进一步压减。自 2000 年常州市实行地

下水全面禁采以来，全市地下水开采量大幅下降，2020年实际开采量

仅 57 万 m3，而地下水年许可总量达 328 万 m3。近两年来随着双控制度

的严格实施，至2022年底全市地下水许可总量降至234万m3。对照省厅

下达的地下水取用水总量控制目标要求，全市地下水许可水量仍需进

一步压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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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下水监测工作仍需进一步加强。全市目前共有 52 眼地下

水监测井，其中市辖区30眼、武进区20眼、溧阳和金坛区各1 眼，从分布

来看溧阳和金坛监测站点密度偏低。从监测层位来看，未实现垂向全

覆盖，全市潜水和I承压地下水监测站点欠缺。且缺乏高效的市级地下

水监测信息管理系统等软件设备，后期应加强地下水监测站点和市级

地下水监测信息管理系统等软性设备的建设。 

（3）地下水应急战略储备体系欠缺。全市目前仅有集中式地表

水饮用水源地，境内第Ⅱ承压及其以下孔隙地下水虽已实施禁采，但

长江沿岸等地区不属于禁采区且水质水量较好，为了防止地表水资源

污染影响全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应考虑建立地下水应急储备水源。 

 

 

 

 

 

 

 

 

 

 

 

 

 

 

 



  

  

  

  

  

 

 

 

 

 

 

2  总体要求

2.1  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治水方针“节水

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为主线，坚持优先利用地表

水、再生水等水资源，地下水仅作为供水盲区、特殊行业及应急备用

战略性储备资源。严格控制地下水开发利用，以控制地下水开发利用

总量与强度为核心，以地下水超采治理为重点，以实现地下水采补平

衡、维系地下水良性循环和功能健康为目标，通过水资源的全面节约、

有效保护、优化配置、合理开发、高效利用、综合治理和科学管理，

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

2.2  规划原则

（一）保护优先，注重涵养

  坚持人水和谐共生，谨遵地下水自然规律，正确处理地下水开发

利用与保护的关系，在地下水开发、利用、管理的各个环节坚持保护

优先；采取综合措施加强地下水源涵养，发挥地下水的经济、生态、

资源等多种功能，提高其战略储备能力。

（二）合理开发，高效利用

  在保持地下水良性循环的前提下，适度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

做到优水优用，将水质良好的地下水优先用于城乡生活，保障居民饮

水安全；加强计划用水和定额管理，强化节水约束性指标考核，加快

节水型社会建设，大力推进农业、工业、城乡生活等节水，全面提高

地下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

（三）控制总量，调控强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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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控制区域地下水开采总量，调控

区域地下水开采强度，优化地下水开采布局，将地下水开发利用控制

在资源承载能力范围内，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 

（四）统筹协调，系统治理 

统筹协调不同流域、不同区域、不同水源、不同行业间的水资源

配置方案，采取强化节约用水、合理调整超采区工业产业结构和农业种

植结构及耕地用途、置换超采区地下水开采等综合措施，系统治理地

下水超采问题，有效保护地下水资源。 

（五）完善机制，强化管控 

健全地下水监控体系，完善地下水管理体制和机制，综合运用法

律、行政、技术、经济、宣传教育等手段，全面提高地下水管理水平， 落

实责任，建立监督考核机制，形成地下水可持续利用和良性运转的长效

机制。 

2.3 规划范围和水平年 

（一）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常州全市，包括天宁区、新北区、钟楼区、武进

区、金坛区和溧阳市，总面积 4385km2，以县级市行政区作为规划编

制和实施的基本单元。 

（二）水平年 

现状水平年：2020 年 

近期规划水平年：2025 年 

远期规划水平年：2030 年 

2.4 规划目标 

本次规划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地下水有效保护与有序利用体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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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调整地下水开发利用与保护格局，实现地下水有效保护、有序利用、

采补平衡、 良性循环、功能健康和可持续利用。 

（一）近期目标 

至 2025 年，全市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在 187 万m3 以内（不包含矿

化度大于 2g/l 的地下水、应急维护水量、应急开采量），地下水水位符

合水位管控指标，地下水超采得到严格控制，地下水应急储备制度基

本建立，地下水节约集约利用基本实现，地下水监测系统进一步完善

。 

（二）远期目标 

至 2030 年，全市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在 187 万 m3 以内（不包含矿

化度大于 2g/l 的地下水、应急维护水量、应急开采量），地下水水位符

合水位管控指标，地下水超采得到全面治理，基本实现采补平衡， 地下水

应急储备能力显著提升，地下水节约集约利用全面实现，地下水监测

系统全面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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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控制指标 

3.1 水量控制指标 

 

表 

依据《江苏省地下水管控指标确定方案》及《江苏省地下水保护

利用规划（2022-2030年）》确定的常州市规划地下水取用水总量为控

制目标，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综合考虑不同地区地下水资源条件、地

下水开发利用现状、地下水可开采量、地下水用水需求等，综合采用

规划分析法、开采量权重法，分解制定各县级行政区规划地下水取用

水量控制指标。详见表3.1。

3.1 常州市规划水平年地下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 
 

县级行政分区 2025 年（万 m³） 2030 年（万 m³） 

常州市区（含天宁、新北、钟楼、 
武进） 

102 102 

金坛区 40 40 

溧阳市 45 45 

全市合计 187 187 

注：地下水取水总量控制指标不包括矿化度大于2g/L的地下水，不包括应急供水设施的

维护水量、应急开采量，不包括矿产资源开采、地下工程建设疏干排水量。 

 

3.2 水位管控指标 

3.2.1 地下水水位红线  

根据省政府《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苏

政发〔2012〕27 号），确定禁采水位埋深为地下水水位红线。为保证一

般情况下不突破地下水水位红线，在地下水水位达到红线水位前，设

置限采水位埋深对地下水水位进行预警。常州市大部分地区第Ⅱ承压

水限采水位埋深 25m，禁采水位埋深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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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 

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是指根据地下水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和

地质灾害防治的要求，以及地下水治理与保护阶段目标，考虑不同降水

条件下的地下水水位合理控制阈值。综合常州市水文地质条件、地下

水资源开发利用及行政区划，以平原区为水位管控范围， 按照县级行

政区嵌套超采区与非超采区作为基本单元，全市划分为8个基本单元，

其中超采区4个、非超采区4个。常州市地下水平水年水位应基本维持现

状，考虑到地下水水位自然波动特点，以不突破地下水水位红线及历

史最大水位埋深为底线， 以不引发生态与地质环境问题为原则，确定

各工作单元最大埋深控制指标。详见表 3.2。 

3.3 管理控制指标 

3.3.1 地下水用水计量率 

至2025年，全市地下水非农取用水户取用水计量率为100%，年取水

许可量5万m3 以上的地下水非农取用水户的取用水在线计量率为100%，

其中超采区内年取水许可量1万m3 以上的地下水非农取用水户的取用水

在线计量率为 80%以上。至2030年，全市年取水许可量1万m3 以上的地下

水非农取用水户的取用水在线计量率为100%，其中超采区内地下水非

农取用水户的取用水在线计量率为100%。新增地下水非农取用水户全

部纳入在线监测计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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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常州市地下水位管控基本单元一览表 
 

序号 
县级 

行政区 工作单元编号 类型 面积（km2） 选用监测站编码 

2025年地下水

最大埋深控制

指标（m） 

1 天宁区 常州市天宁区-01 超采区 153.2344 320402210001
2
; 63275508

3
; 63275511

3 
23.7 

2 钟楼区 常州市钟楼区-01 超采区 133.3417 3204042100012; 632757201; 632755103 31.2 

3 新北区 常州市新北区-01 超采区 374.7 

3204112100012; 3204112100022; 

3204112200022; 3204112200052; 

3204112200062; 632755093 

15.8 

4 新北区 常州市新北区-02 未超采区 130.6265 3204112200062* 12.9 

5 武进区 常州市武进区-01 超采区 866.7239 

3204122100012; 3204122100022; 

3204122200012; 632754801; 

632755201; 

632755601; 632756001; 632756401; 

632756801; 632757601; 632758401; 

632755063; 632754813; 632754823; 

632754833; 632754843; 632754853; 

63275486
3 

29.9 

6 武进区 常州市武进区-02 未超采区 179.7031 632758001 20.8 

7 金坛区 常州市金坛区-01 未超采区 779.9043 3204822100012; 3204822100022 7.5 

8 溧阳市 常州市溧阳市-01 未超采区 754.2228 3204812100012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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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地下水监测站密度 

 

表 

按照基本类型区全面布设，特殊类型区局部调整的基本原则，在国

家地下水监测站网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有地下水监测站网，结合各地

区水文地质条件与水资源开发利用条件，以改建现有统测站和封存压采

计划生产井相结合的方式，优化调整全市地下水监测站网布局，实现布

局合理、密度达标、重点突出、技术先进、服务智能的总体目标。详见

表3.3。

3.3 常州市地下水监测站密度一览表 
 

 

 
2025 年（站/103km2

设区市
） 2030 年（站/103km2） 

非超采区 超采区 非超采区 超采区 

常州市 8 27 1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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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任务 

4.1 地下水压采与超采区治理 

4.1.1 地下水压采 

按照“先超采区后非超采区、先管网到达区后非到达区、先城区

后非城区”基本原则压采。水质符合饮用水要求且地表水源单一的，

可以考虑封存，作为应急水源井。具备完整成井资料、非串层取水等

条件，且符合监测井布点要求的，可以考虑停用，并改建为专用监测

井。每个县（市、区）各乡镇和各取水层位可保留一眼以上专用监测

井。至2025年和2030年，常州市分别计划封存1眼、7眼地下水井工程。 

4.1.2 超采区治理 

地下水禁采区严格禁止新开采地下水，已有开采井应结合地表水、

区域供水等替代水源工程建设，限期封闭。限制开采区内不得增加开

采井数量，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确需取用地下水的，只能用于

居民生活用水、应急和特殊行业用水；已有开采井要根据水源替代工

程建设情况、水资源条件、节水潜力，逐步削减取水量，并有计划地

进行封填。禁止高耗水建设项目取用地下水，避免在开采潜力区出现新

的超采区。各地实施超采区内的土地整治、农业开发、扶贫等农业基

础设施项目，不得以配套打井开采地下水。在地面沉降典型区可开展

地下水回灌试点工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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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地下水储备与应急备用 

4.2.1 地下水战略储备 

地下水作为优质的水资源应优先用于居民生活用水和应急用水。

以“优先利用地表水，适度开发浅部地下水，严格控制第Ⅱ承压及其

以下孔隙水， 加强再生水、雨水等非常规水源的利用”为原则，合理

调整地下水用途,把地下水资源作为一种战略资源进行储备，建立地

下水储备制度，利用地下含水层调节空间，保障水资源短缺时的人民

生活饮用和其它国计民生行业的用水需求。加强城市和国家重点工程

的地下水资源战略储备工作,因地制宜在应急避难场所、部队、医院、

学校等建设标准化的地下水应急备用设施。 

4.2.2 应急备用水井规范管理 

以乡镇为单元，开展地下水应急备用水井登记建档工作，全面厘

清全市地下水应急备用井的工程信息、数量、分布等，建立地下水应

急备用井的工程台账和动态更新机制。同时加强区域供水覆盖地区应

急水源井启用、维护、监督等管理工作，切实保障在紧急状态下的供

水安全。 

4.3 地下水集约节约保护利用 

4.3.1 地下水高效利用 

严格遵守取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要求，使用先进节约用水技术、

工艺和设备，采取循环用水、综合利用及废水处理回用等措施，实施

技术改造，降低用水消耗。列入淘汰落后的、耗水量高的工艺、设备

和产品名录的，列入限期禁止采用的严重污染水环境的工艺名录和限 

期禁止生产、销售、进口、使用的严重污染水环境的设备名录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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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停止生产、销售、进口或者使用。 

4.3.2 地热水矿泉水保护利用 

充分衔接《江苏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以满

足保护与利用需求为目标，合理确定地热水、矿泉水取水工程布局。

以监测、勘探为目的的地热水、矿泉水取水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于施

工前报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待成井出水后依法办理取水许可审

批手续。加强地热水、矿泉水水位、水量、水质、水温监测。结合地

热水的水温水质特点，开展一水多用、循环用水和梯级利用等试点，

实现节约集约和综合利用。 

4.3.3 地源热泵系统管理 

按照统一规划、综合利用、注重效益和开发与保护并重等原则，

加强地下水源热泵建设项目的管理。对地下水源热泵项目，实行同一

含水层等量取水和回灌，安装取水和回灌在线计量设施，并不得对地

下水造成污染。严格地下水源热泵建设项目取水管理，禁止在城市、

集镇等建筑物密集的地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地下水超采区和地面沉

降较重地区建设地下水源热泵，禁止抽取难以更新的地下水用于地下

水源热泵项目。 

4.4 地下水取水工程规范化管理 

4.4.1 地下水取水工程登记造册 

定期开展地下水取水工程核查，进行登记造册并建立监督管理制度

，对不符合管理要求的取水工程应逐步关停。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和差

别化登记管理，每年开展一次核查，对不符合管理要求的，提出封井

填埋计划。加强超采区内自备水源管理，核定应予关停的自备水源清

单，制定限期关停计划。建立健全地下水取水工程台账和动态更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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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4.4.2 地下水取水工程规范化建设 

按照《取水工程（设施）规范化管理技术要求（试行）》提出的

“工程建设规范、取水行为规范、档案台账规范；取水计量精准、监

控传输精准；标志标识清晰”要求，加快推进地下水取水工程规范化

建设。地下水井需设置专用井台、水准点、水位观测孔等，有条件的

应建设取水泵房。 

4.4.3 凿井施工与封井管理 

规范凿井施工管理，按照批准的井深和取水层位成井，加强定

孔、下管、止水、回填等重要工序监督检查。规范封井管理，按照有

关技术标准实施封井或回填，做到封井前有通知，封井中有规范，封

井后有档案。 

4.5 地下水监管能力建设 

4.5.1 严格落实双控制度 

严格落实地下水取水总量和地下水位“双控”制度。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和《江苏省取水许可实施细则（试行）》要求，严格执行地下水

取水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审批制度，规范取水许可申请、审批、验

收、发证、延续、变更、注销等全过程管理。建立地下水监测预警通

报机制，对超地下水取水总量控制指标、超地下水位管控指标的地

区，暂停新增取用地下水。加强存量地下水取水许可证管理，从严从

紧核定地下水取水许可量。 

4.5.2 严格地下水用途管制 

严格地下水用途管制。统筹配置区域内的地下水、地表水和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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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水源，水质优良的地下水应当优先用于居民生活、应急和特殊行业

用水，严格限制把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的优质地下水用于非居民生活

用水。加强地下水用途变更监管，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改变地下水用

途。 

4.5.3 推进水资源税与水权市场改革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

知》，适时推进地下水水资源税改革。严格水资源费（税）管理，包

括按标准足额征收、超计划累进加价、水资源费（税）使用等。积极

稳妥推进地下水水权水市场改革，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地下水的刚性需

求，提高地下水资源配置效率。 

4.5.4 完善监测控制体系 

统筹建设地下水水位、水量、水质监测站点，升级完善监测手

段，建立全市统一的地下水动态监测站网，推进监测信息共享共用，

加强动态分析与预警。围绕“智慧水利”建设目标，建设地下水管理

保护信息系统，实现地下水取水工程、地下水监测站清单化动态管

理，实现地下水“一张图”动态展示功能，以信息化、现代化提升地下

水管理和保护的决策支持水平。 

常州市市级重点工程项目见附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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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障措施 

5.1 组织保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辖区内的地下水开发利用与保护工作负总

责，要按照规划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和措施，明确责任人和工作机

制。协调各部门的工作职责，统筹安排，精心组织，确保规划方案科

学有序地实施，切实落实地下水利用与保护的各项措施。 

市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组织协调与监督管理工作。市水

利局会同相关部门，全面负责组织开展全市地下水利用与保护工作， 

并指导、监督和检查地方地下水利用与保护规划的实施。地方各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组织地下水利用与保护工作的实施，各有关部

门要密切协作，形成合力，做好辖区内地下水利用与保护工作。 

5.2 法律保障 

建立健全地下水开发利用和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规划实施要做到

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建立动态监测跟踪和评估

制度，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促进地下水环境的逐步改善。加大地下水

分区监测和专项监测力度，及时掌握地下水动态，提高地下水监控能

力。加强对可能引发地下水环境问题的活动的专项监测工作，防止地

面沉降、地裂缝等环境地质问题的加剧。强化监督执法，增强执法能

力，严厉查处违法取用地下水、破坏和污染地下水的行为。 

5.3 资金保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大对地下水开发利用与保护规划工作的 

支持力度，建立长效、稳定的水资源管理投入机制，保障地下水开发

利用与保护规划实施所需经费，对地下水资源管理系统建设、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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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采区治理修复、非常规水源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管理能力建设等

给予重点支持。 

5.4 宣传保障 

全市地下水开发利用与保护规划的实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 

支持。大力宣传地下水保护与利用的重要意义，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提高公众保护地下水的意识和参与地下水保护工作的积极性，形成良

好的舆论和社会氛围，提高公民节约用水的自觉性和企业实施地下水压

采的主动性。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将地下水压采和保护的有关计划、工

作目标、责任制度等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布，接受社会监督。通过听证

会等参与形式，鼓励公众参与禁限采区管理、水价改革等工作过程， 广

泛吸纳社会意见，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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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常州市市级地下水重点工程项目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内容 

1 
地下水压采工

程 

以落实地下水取水总量控制为目标，本着先超采区后非

超采区、先管网到达区后非到达区、先城区后非城区的

原则，厘定封井名录，明确封井措施、封井时间等。至

2025年和2030年分别封存1眼、7眼地下水井。 

2 
地下水取水工

程登记造册 

由各县（市、区）负责，取水单位（或者个人）为登记

主体，通过现场调查、充分利用已有成果，对各类日常

使用、应急备用、 停用、报废的地下水取水工程进行全

面登记造册，内容包括取水单位（产权单位、勘探单

位）及对应项目基本信息、工程基本信息、取水（回

灌）情况信息、工程管理信息等。 

3 

地下水取水工

程规范化建设

工程 

地下水取水工程规范化建设工程主要包括设施设备、计

量监控、信息传输、标志标识、取水行为、档案台帐、

附属设施等方面内容。新建、改建、扩建的取水工程

（设施），按照《取水工程（设施）规范化管理技术要

求（试行）》要求执行，现有取水工程（设施）通过逐

步改造达到上述技术要求。 

4 
地下水动态与

地面沉降监测 

开展地下水动态与地面沉降监测研究项目，周期为每年

一次。 

5 

地下水管理保

护信息系统建

设 

利用GIS、数据库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规划建设完

整、统一的常州市地下水管理保护信息系统，主要包括

数据库建设、系统应用建设等。 
 


